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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应急预警与救援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年报问询函的核查意见 

 

深圳证券交易所： 

根据贵所《关于对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应急预警与救援装备股份有限公司的年

报问询函》（创业板年报问询函〔2023〕第 446号，以下简称“年报问询函”）的

要求，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中

国船舶重工集团应急预警与救援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船应急”或“公

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保荐机构，对于年报问询函中相关事项进行了

专项核查。现将有关事项报告如下： 

问题 7. 

报告期末，你公司募集资金承诺投资项目“武汉厂区设计能力建设项目”“全

域机动保障装备能力建设项目”“国际营销平台网络建设项目”预定达到可使用

状态日期分别为 2023 年 12 月、2024 年 7 月、2024 年 7 月。截至 2022年末，项

目累计投资进度分别为 64.22%、7.62%、0.06%。请你公司说明截至回函日募投

项目的建设进度、项目进展是否不及预期以及存在的障碍、后续实施计划及你公

司采取的应对措施与效果，前期募投项目立项及可行性分析报告是否审慎，尚未

投入使用的募集资金是否存在变更用途的可能，募投项目的可行性是否已经发

生重大不利变化，是否存在再次延期风险。 

请保荐机构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一、请公司说明截至回函日募投项目的建设进度、项目进展是否不及预期以

及存在的障碍、后续实施计划及你公司采取的应对措施与效果 

截至本回复出具日，武汉厂区设计能力建设项目、全域机动保障装备能力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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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项目、国际营销平台网络建设项目投入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注：公司于 2023 年 4 月 25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及第三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

议通过《关于变更部分可转债募投项目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将国际营销平台网络建设项

目计划投资金额变更为 2,801.02万元。 

截至本回复出具日，公司承诺投资项目武汉厂区设计能力建设项目正常进展，

预计工程施工内容在 2023 年 8 月可完成全部建设内容，后续主要以竣工结算审

计、竣工审计、档案验收、竣工验收等工作为重点。 

全域机动保障装备能力建设项目承诺投资金额为 44,118.51 万元，建设载体

为集团批复项目新型应急装备先进制造能力建设项目。项目建设经过前期详细论

证，现已进入实施阶段，现投入资金为前期费用、生产条件、数字化研发条件、

检测与测量条件发生费用。在机器人焊接设备、高效激光切割设备、数字化信息

软件、三维设计软件系统配置发生费用为 4,812.67万元。因项目建设正处于流程

审批中，募集资金投入波峰期为 2023年 12月至 2024年 3月。 

因国际形势复杂多变，公司国际营销平台网络建设项目无法按照预期进行。

基于募投项目建设进度情况，并结合公司发展战略和经营发展需要，为进一步提

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经审慎研究，公司于 2023年 4月 25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

第七次会议及第三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变更部分可转债募投项

目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降低“国际营销平台网络建设项目”募集资金投入金

额，将部分募集资金投入新增的“水域装卸快速保障技术装备研发项目”。 

水域装卸快速保障技术装备研发项目预计项目建设周期为 24 个月，项目基

于公司现有产品技术，将通过对材料费、人员薪酬、测试化验加工费等的投入，

实现登破卸系统装备、全域装卸系统保障装备、机械化桥系列装备、防汛抢险应

承诺投资项目 
募集资金承诺

投资总额 

截至本回复

出具日投入

金额 

截至本回复出

具日投入进度

（%） 

项目达到预定

可使用状态日

期 

武汉厂区设计能力建

设项目 
20,443.80 

20,988.14

（含利息） 
102.66 2023年 12月 

全域机动保障装备能

力建设项目 
44,118.51 4,812.67 10.91 2024年 7月 

国际营销平台网络建

设项目 
17,274.61 15.40 0.09 2024年 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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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装备技术的研究、试验，研制 HZLM90 全向硬质机动路面车、可拖挂专用重

型特种载运平台、Q-80 战术保障桥、高性能救援艇、模块化组合式应急抢险水

上打桩平台。项目实施后，不会产生直接的经济效益。但从中长期来看，该项目

的建设将对公司研发设施升级，有效提升公司新技术、新产品的研发能力，增强

公司综合实力。 

截至本回复出具日，公司各募投项目均按调整后的时间计划正常推进，募投

项目建设不存在实质性障碍。 

二、前期募投项目立项及可行性分析报告是否审慎，尚未投入使用的募集资

金是否存在变更用途的可能 

在前期募投项目立项时，公司根据当时的国家产业政策、市场环境、自身生

产经营情况、技术水平等因素，对募投项目进行了审慎的分析和判断并编制了可

行性研究报告，公司已就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行了充分考虑和审慎调查，认为公

司募投项目是公司基于现有业务基础上，顺应市场需求谋求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部

署，且募投项目经过董事会、股东大会充分审议论证，因此前期募集资金的使用

方向符合市场环境和公司当下实际经营需要。 

由于受国际形势变化、公共卫生事件等不可预计因素影响，公司募投项目实

施进度不及预期。公司已针对客观环境的变化，及时对募投项目进行了调整，并

经董事会、监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履行了相应审批程序。 

截至回复出具日，公司募投项目仍处于建设过程中，不存在变更用途的计划。

若未来因市场环境、行业政策等因素而导致募投项目发生重大变化，公司将按照

规定履行相关审批程序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募投项目的可行性是否已经发生重大不利变化，是否存在再次延期风险 

公司募投项目符合公司当前发展的需要，仍然具备投资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募投项目可行性未发生重大不利变化，公司将按照调整后的完成时间继续实施募

投项目，募投项目再次延期风险预计较小。同时公司将密切关注相关政策、市场

环境变化并对募集资金投资进行适时安排，妥善使用募集资金，并根据相关规定

及时披露募投项目实施进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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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保荐机构核查程序及意见 

（一）核查程序 

1、取得公司募集资金台账及募集资金专户银行对账单，了解募集资金具体

用途方向、项目进展情况、投资进度； 

2、查阅会计师出具的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审核报告，了解募集资

金使用情况； 

3、查阅公司的三会文件及公开披露文件，了解公司募投项目延期及变更的

情况以及内部审议程序的履行情况。 

（二）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1、受国际形势变化、公共卫生事件等不可预计因素影响，公司募投项目实

施进度不及预期，公司已通过审议程序对募投项目进行延期及变更； 

2、公司募投项目按调整后的时间计划正常推进，目前建设进度符合预期，

募投项目建设不存在实质性障碍； 

3、公司募投项目在立项及可行性分析阶段考虑了募集资金投入可能存在的

风险，具有审慎性； 

4、截至本回复出具日，公司募投项目仍处于建设过程中，不存在进一步变

更用途的计划； 

5、公司募投项目的可行性未发生重大不利变化，募投项目不存在再次延期

的重大风险。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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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应急预警与救

援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年报问询函的核查意见》之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    

 张明慧  杨  萌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 7月 13日 


